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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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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I
酿造酱油感官评价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酿造酱油产品感官评价的条件、方法及评审结果的判定。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酿造酱油的感官评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17 酱油
GB/T 18186 酿造酱油 
GB/T 10220 感官分析 方法总论
GB/T 13868 感官分析 建立感官分析实验室的一般导则
GB/T 46555 感官分析 感官评价员的选拔和培训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3.1　生抽酱油
颜色偏浅，主要用于调味用途的酿造酱油，参考色率≤2000EBC。
3.2　老抽酱油
颜色偏深，主要用于着色用途的酿造酱油，参考色率＞2000EBC。
4　原理
品评人员使用眼、鼻、口等感觉器官在规定的方法下对酱油的色泽、体态、香气及滋味等感官特性进行鉴别，通过品评人员的综合评分判断产品是否符合感官要求。
5　仪器设备
5.1　电子天平：精度0.1g。
5.2　电子秤：精度1g。
5.3　小勺：大小均一。
[bookmark: _Hlk187840533]5.4　白色调味碟：直径 60 mm~90mm，深度约18~20mm。
[bookmark: _Hlk187841465][bookmark: _Hlk187829048]5.5　白瓷盘：直径 15cm~20cm，可盛装400g米饭。
5.7　直热式电饭锅：2~3L。
5.8　不锈钢锅：10-13L。
5.9　长柄锅：直径28cm~32cm。
5.10　电陶炉：2200w。
5.11　移液枪：10mL。
5.12　胶头滴管：10mL。
6　品评的要求
6.1　环境
应符合GB/T 10220的规定。
6.2　品尝实验室
应符合GB/T 13868的规定。
6.3　品评人员
应符合GB/T 46555的要求，并经过酱油产品感官评价相关知识的专门培训，每次品评人数应3~10名。品评人员品评前 1h 内不吸烟、不吃东西，但可以喝水。每次品评前用温开水漱口，漱去口中的残留物。品评期间身体健康，不使用化妆品或其他有明显气味的用品。
[bookmark: _Hlk187841622]6.4　品评样品份数
每组品评人员每次品评4份样品(包含1份参照样品和3份被检样品)。当样品为5份以上时，应分两次以上进行试验。
6.5　品评时间
品评时间应在饭后 1h 开展。每次评价样品准备好后应 30min 内完成评价。
6.6　品评样品编号与排列顺序
将全部待评价样品及标准样品分别编号码,参照样品编号为No.1,其他试样采用随机编号。同一次感官评价过程中不同评价员需评价样品的编号应保保持一致、数量均等、排列顺序一致。
7　样品与材料的制备
7.1　参照样品的制备与使用
7.1.1　参照样品的制备
[bookmark: _Hlk205447844][bookmark: _Hlk205447534][bookmark: _Hlk187838498]选取符合GB 2717规定的3~5个酱油产品，由评价员按照8中的方法要求，依据GB 2717、GB/T 18186对不同产品感官的要求，进行2次~3次品评，选出色、香、味符合相应标准要求，综合评分在85分左右的样品1份，分装在一定规格的玻璃瓶中密封，放置在适宜的条件下，以此样品作为每次品评的参照样品。
参照样品的使用周期可根据实际需求确定，做好相应标识，在使用周期内应确保参照样品感官质量保持不变。
7.1.2　参照样品的更换
当参照样品需要更换时，选择包括旧参照样在内、符合GB 2717规定的3~5个酱油产品，参照7.1.1 中的方法进行评价，综合评分大于85分、且优于/等于旧参照样品的酱油均可作为新标样。新标样保存方法及存储周期参照7.1.1。
7.1.3　参照样品的使用
每次使用前需提前放置在室温，至室温后使用。使用完后将瓶盖盖好放回适宜的贮存条件下。当参照样品超出使用周期或出现异常时不能使用。
7.2　拌米饭的制作
7.2.1　米饭的制备
取适量的米清洗干净，倒入电饭锅内，加入适量的水，米：水=1：1.1~1.5之间，可根据米种和口感微调米水的比例（以煮好的米饭软硬适中为判断标准），熟米饭，饭熟打散后备用。
7.2.2　拌米饭的制备
[bookmark: _Hlk206658858]根据待品评酱油的颜色深浅，分别称取生抽酱油吸取10~50g、老抽酱油5~10g及其对应参照样、10~30g浅色植物油、350g热米饭同时放入长柄锅中，混合均匀，用白瓷盘盛装进行比较。
7.3　煮五花肉的制作
7.3.1　五花肉的制备
取肥瘦适宜的新鲜五花肉清洗干净，将表明的水吸干，切成1.5*1.5cm的长条肉备用。
7.3.2　五煮花肉的操作
[bookmark: _Hlk206659035][bookmark: _Hlk206658888][bookmark: _Hlk206658967]称取切好的五花肉100克，放入锅内称重记录锅与肉的重量。根据待品评酱油的颜色深浅，分别称取生抽酱油70.0g~100.0g、老抽酱油30.0~50.0g、对应参照样、加300g三级水于不锈钢锅中混合均匀待用。将装有对应样品、参照样的不锈钢锅置于电陶炉上加热，大火烧开转小火慢煮收汁，煮剩40g汁关火，取出五花肉，放白瓷碟中盛装比较。
7.4　其它菜式的制作
可根据不同品种酱油的用途，自主设计特定的菜式，并准备相应符合要求的食材，按设计需求完成菜式制作。




8　样品的品评
8.1　直接品评法
8.1.1　色泽、体态
将待品评的酱油和参照样品摇匀后分别吸取15~20mL放入干净的小白瓷碟中，置于白光灯下，轻轻旋转摇动碟子，对比待品评样品及参照样品色泽深浅、色调的差异性，并观察体态澄清度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含有肉眼可见外源性杂质。
8.1.2　气味 
[bookmark: _Hlk205449949][bookmark: _Hlk205449022]将白色调味碟，置于鼻下10 mm～20 mm左右处微斜约30°，头略低，采用匀速舒缓的吸气方式嗅闻碟中样品气味1～2 秒，并记忆其气味，对比参照样品判断待品评样品气味是否符合要求。
8.1.3　滋味
用小勺蘸取（或滴管吸取）适量样品（每次入口量应保持一致，可根据样品浓淡和个人习惯调整）放入口腔内，通过舌的搅动，使其接触舌面和舌根部及上颚等口腔各个部位，以停留3～6秒为宜，品尝并记忆其滋味口感特征，温水漱口，对比参照样品判断待品评样品的滋味是否符合要求。
8.2　应用品评法
[bookmark: _Hlk205450472]8.2.1　气味
[bookmark: OLE_LINK1]趁热将米饭、煮肉及其它菜肴置于鼻腔下方，适当用力地吸气，对比参照样品判断待品评样品气味是否符合要求。
8.2.2　色泽
[bookmark: _Hlk205450257]观察米饭、煮肉及其它菜肴表面的颜色、光泽，对比参照样品判断待品评样品色泽是否符合要求。
8.2.3　滋味
本方法中拌米饭、煮肉不添加食盐等其它调味料，可不作滋味评价。
其它菜肴应用实验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参照样品与待品评样品的滋味评价。
[bookmark: _GoBack]8.3　评分
[bookmark: _Hlk187851019]8.3.1　根据GB 2717、GB/T 18186 对酱油产品的色、香、味、体的要求，将待品评样品与参照样品（7.1)进行比较后评分，综合评分为各项得分之和。直接品评法评分规则和记录表格式见表1，间接品评法评分规则和记录表格式见表2。
8.3.2　根据每个品评员的综合评分结果计算平均值,个别评价员品评误差大者(超过平均值10分以上)可舍弃，舍弃后重新计算平均值。最后以综合评分的平均值作为酱油品质感官评定的结果,计算结果取整数。
8.3.3　综合评分60分以下为不合格, 61分~84分为合格，大于85分为优。


表1 直接品评法评分记录表

品评员姓名：                       样品编号：                    品评时间：
	项目
	具体特性描述：分值
	得分
	备注

	色泽
2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颜色的红壮度、光泽度、深浅程度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小于15分
	　
	

	香气
2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香气的浓郁度及个人喜好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小于15分
	　
	

	滋味
2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鲜、甜、咸、酸、苦，个人喜好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小于15分
	　
	

	体态
2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体态（状态）：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体态澄清度、挂壁性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体态（状态）：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体态（状态）：小于15分
	　
	

	综合评分
	　

	备注
	　














表2 应用品评法评分记录表

品评员姓名：                       样品编号：                    品评时间：
	项目
	具体特性描述：分值
	得分
	备注

	色泽
50分/3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21分～25分
	　
	可以从菜品颜色的红壮度、亮度、深浅度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色泽：小于15分
	　
	

	香气
50分/35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香气的浓郁度及个人喜好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香气：小于15分
	　
	

	滋味
30分
	优于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21分～25分
	
	可以从样品鲜甜咸适口，个人喜好等维度进行评价

	
	符合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16分～20分
	
	

	
	差于相应级别产品的滋味：小于15分
	
	

	综合评分
	　

	备注
	　


注：如应用评价不作滋味评价则色泽、香气各占比50分；如进行滋味评价则色泽、香气各占比35分，滋味占比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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